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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638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勤上股份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5-008 

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保证及抵押担保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（一）本次担保的基本情况 

因生产经营需要，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全资子

公司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勤上光电”）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（下同）2 亿元（具体授信情况以

银行实际审批为准），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以自身房产为其提供抵押担保。 

以上担保不涉及关联交易，也不存在反担保情形。本次担保事项在公司 2023

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24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内及授权范围内。 

（二）审议情况 

公司分别于 2024 年 4 月 18 日、2024 年 5 月 13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

次会议及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 2024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

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公司合并报表

范围内的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事项提供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8 亿元的担保，

具体担保金额及保证期间按照合同约定执行。公司股东大会已授权公司董事长签

署、办理上述授信（含子公司授信）项下的具体业务及担保手续，授权期限为自

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日。具体内容详见

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。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1、公司名称：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

2、成立日期：2014 年 10 月 30 日 

3、注册资本：11000 万元 

4、法定代表人：黄锦波 

5、注册地址：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横江厦工业四路 3 号 101 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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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经营范围：生产和销售：半导体照明产品、半导体背光源及半导体显示

屏、半导体照明驱动电源及控制系统、家用小电器、半导体照明通信产品、可见

光通信产品、工艺品、五金制品、工艺家具、电线电缆及其原辅料、塑胶料、电

子元器件、电器配件；半导体照明芯片封装及销售；半导体照明技术开发与服务；

有线电视器材、网络设备、铁路设备、建筑材料的销售；路灯杆、智慧路灯杆、

电力线路杆、通信塔杆、广告牌塔杆、交通标志牌杆、交通信号灯杆、电警杆、

钢制电杆、不锈钢制品灯杆体及其配件设计、制造、销售、安装；智慧城市软件、

大数据平台、物联网平台等软件开发、销售、维护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、技术

转让；监控系统、电子声学系统、大屏显示系统等设计、制造、销售、技术咨询、

技术服务、技术转让；计算机软件的设计、技术开发及销售；数据库及计算机网

络服务；软件开发，信息系统集成服务，信息技术咨询服务，数据处理和存储服

务；信息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、技术转让； 照明工程、

城市亮化、景观工程的设计、安装、维护；综合布线工程的施工；节能服务；合

同能源管理；货物进出口、技术进出口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

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7、与公司的关系：勤上光电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

8、主要财务状况：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勤上光电总资产为

1,406,905,181.84 元，总负债为 496,721,386.51 元，净资产为 910,183,795.33

元，2023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99,128,096.43 元，利润总额-116,075,156.50 元，

净利润为-111,471,091.71 元（经审计）。 

9、被担保人勤上光电信用状况良好，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 

三、抵押物基本情况 

抵押物名称 所有权人 房产地址 面积（㎡） 

房地产 东莞勤上光电

股份有限公司 

东莞市横沥镇西裕路 11号厂房A1栋 35,167.88 

东莞市横沥镇西裕路 11号厂房A2栋 35,164.77 

合计 70,332.65 

以上房产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、诉讼或仲裁事项，不存在查封、

扣押、冻结等司法措施。 

四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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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《最高额抵押合同》 

抵押人：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

抵押权人：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 

最高债权额：1.2 亿元 

担保方式：抵押担保 

保证期间：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。 

抵押担保范围：本合同项下的担保范围除了本合同所述之主债权，还及于由此

产生的利息(本合同所指利息包括利息、罚息和复利)、违约金、损害赔偿金、手续

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、以及抵押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

产生的费用(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、律师费、差旅费等)。 

（二）《最高额保证合同》 

保证人：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

债权人：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 

主合同债务人：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

最高债权额：包括主债权本金最高余额 1 亿元以及主债权所产生的利息、费

用等在内的全部债权。 

担保方式：连带责任保证 

保证期间：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

担保范围：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范围除了本合同所述之主债权，还及于由此产生

的利息(本合同所指利息包括利息、罚息和复利)、违约金、损害赔偿金、手续费及

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、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

费用(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、律师费、差旅费等)，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

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。 

五、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和逾期担保数量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现行有效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20,000 万元（含本

次对外担保事项），占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公司股东净资产 251,879.20 万

元的 7.94%。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的债权发生逾期的事项。 

特此公告。 

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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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 3 月 27 日 

 


